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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89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亿阳信通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－070 

 

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拟实施重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7 年 12 月 7 日，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控股

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阳集团”）的通知函，称亿阳集团为

保护各债权人的利益，尽快实现债务兑付，已与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华融华侨”）展开深度合作，以期借助华融华侨作为中国华融资产

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专注于不良资产、困难企业并购重组及股权投资公司的各

项优势，实现公司整体重组，并已签订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亿阳集团已与华融华侨就以下主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： 

1、亿阳集团与华融华侨将一起成立联合工作小组，开展对亿阳集团的重组

工作。联合工作小组将由亿阳集团牵头，华融华侨通过发挥自身在困境企业风险

化解及投融资领域的优势，积极推动亿阳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风险化解工作，共

同维护亿阳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管理； 

2、在联合工作期间，华融华侨将对亿阳集团实施尽职调查，联合工作小组

将出具整体重组方案，参与与亿阳集团债权人的沟通谈判工作，并加强与相关地

方政府及法院的沟通，为亿阳集团重组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； 

3、为支持亿阳集团重组工作，华融华侨有意愿在合作期间为亿阳集团提供

投融资服务； 

4、《合作框架协议》为亿阳集团与华融华侨达成的意向性协定，是战略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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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导性文件。《合作框架协议》签订后，双方将就具体合作进行进一步协商。

在开展具体合作时，应本着友好协商、互利共嬴的原则另行签订具体合同，合

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具体合同为准。 

5、亿阳集团与华融华侨合作过程中如产生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因

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致使《合作框架协议》不能履行时，经双方协商同

意后方可终止本协议，均不承担法律责任。 

详见亿阳集团2017年12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《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实施重组的公告》。 

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，

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9 日 


